4.0  传送服务

4.1 在东道主转播机构传送间中进行传送

线路租金：200美元/前10分钟，以后100美元/10分钟

东道主转播机构设有6个传送间，各媒体可以租用此传送间进行传送。如没有提前说明，传送间只能播放PAL BETA SP磁带。

4.2 在租用的电视工作间中通过主控进行传送

线路租金：80美元/前10分钟，以后40美元/10分钟

媒体可在自己租用的工作间中，使用自己的设备播放信号，通过东道主转播机构的线路，把信号传送到主控，主控负责信号的协调和切换。

要实现上述功能，媒体须提前预订一组视频和音频信号线。具体费用见9.1。

4.3 从东道主转播机构的主控到媒体工作间的传送

线路租金：80美元/前10分钟，以后40美元/10分钟
媒体可以通过主控将自己在站立报导区的信号或其它信号传送到自己租用的工作间。主控负责信号的协调和切换。

要实现上述功能，媒体须提前预订一组视频和音频信号线。具体费用见9.2。

4.4 从转播现场传送上星

在转播现场不提供上星设备。
